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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 为了履行宪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职

责，加强经济工作监督，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总结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作如下

决定：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对国务院经济

工作行使监督职权。 二、国务院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年度计划草案、五年计划草案以及长远规划草案，应当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的一个月前，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财政经济委员

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计划草案

和计划报告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结果报告，经主席团审议

通过后，印发代表大会。 四、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年度计划草

案和计划报告的审查重点是：编制的指导方针要符合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以及长远规

划；主要目标和指标要符合持续、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

；主要措施要符合加强宏观调控，优化经济结构，安排好国

家重点建设，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积极促进就业，做好社会

保障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等要求。 五、对涉及面广、影响深远

、投资巨大的国家特别重大建设项目，国务院可以向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常务委员会审议并作出决定。 六、在经济运行过程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必



须作的部分调整，由国务院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除特

殊情况外，国务院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

会议一个月前，将调整方案的议案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国务院应当在８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报告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 经济运行发生重大变化时，国

务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作出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听取并审议国

务院经济工作方面的专题汇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应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

计划安排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可以根据需要听取国务院的

工作汇报，进行监督。 七、同外国或者国际组织缔结、废除

有关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

约程序法的规定，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批准的，国务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

案，提请审议决定。 八、受委员长会议委托，有关专门委员

会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国

务院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由国务院统一安排。 财政经济委员

会应当在４月、７月和１０月的１５日前分别召开全体会议

，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并进行分析研究。 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讨论本决定所列事项时，国务院应

当根据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及说明，并派国务院

负责人或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专

门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讨论本决定所列事项时，国务院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要求，及时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及说明，并派

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十、专门委员会在



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应当报告委员长会议，由委员长会议审议决定是否批转国

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并将结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展经

济工作监督的情况向社会公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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